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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1、 行政院100年9月20日院臺教字第1000103358號函核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高級中學學校評鑑實施方案及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
2、 101.08.23「101學年度優質高中職認證」說明會檢附教育部101年○月○日部授教中(二)字第1010516031號函頒「101學年度優質高中職認證實施計劃」草案辦理。
2、 目的：
1、 促進教學優質化，引導學生適性學習。
2、 確保辦學品質，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作為家長為子女就近選擇具培養優秀人才且經認證為優質高中職之參考。
3、 提供申請辦理特色招生之依據。
3、 組織與職掌：
1、 組織：成立「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會」，成員如下：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資中心主任、生命教育中心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主任教官、教師代表2人、家長代表1人共13人。
2、 職掌：綜理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優質高中職認證事宜。
4、 實施期程：
    依主管機關訂定優質高中職認證原則，及作業期程辦理本校優質高中認證作業。
5、 認證基準：
1、 最近3年內無重大違規事項，或最近一次學校評鑑總成績達80分以上。
2、 評鑑範疇與項目：校長領導、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務輔導、環境設備、社群互動、績效表現。
3、 績效表現項目評鑑成績，皆以等第方式呈現，一等：得分在90分以上、二等：得分在80分以上，未達90分、三等：得分在70分以上，未達80分、四等：得分在60分以上，未達70分、五等：得分未達60分。
6、 辦理流程：
    召開本校優質認證申請會議，再向主管機關申請優質高中認證。
7、 本實施要點修正時須經行政會報通過。



